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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2021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财务评估报告

内誉华咨字[2021]第 11-21号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我们接受委托，对 2021年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2021年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专项债券发行额度中所涉及的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2021年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以下简称“融资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方案进行独立审核评估咨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

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作为项目建设牵头单位，向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申请将呼和浩特

市回民区 2021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专项债券列入 2021年内蒙古

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以下简称“专项债券”）发行计划。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简称“委托人”）拟将申请

发行 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地方专项债券（以下简称“地方专项债

券”），委托人的责任是提供与“融资项目”相关的审核资料，并对所

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和准确性负责；我们的责任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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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中国注册会计师相关服务业务准则，对上述资料实施专项审核评估

工作并出具审核评估咨询报告。

我们按照上述文件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依据《中国注册会计

师审计准则》执行审核评估咨询工作。我们的审核评估依据是《中国

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

核》，委托人对融资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

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予以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条件及相关资料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

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

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

项目运营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在对“融资项目”进行审核评估过程中，我们本着独立、客观、公

正和科学的原则，实施了查阅、核对、询问和分析性复核等必要的程

序与方法，在充分取证、论证和分析的基础上，对委托方提供的《2021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2021年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收益自求平衡方案》（以下简称“融资项目自求平衡方案”）

及相关审核资料进行职业判断和客观评判，并发表审核评估咨询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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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核评估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2.《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

3. 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

4. 委托方提供的融资项目《发行专项债券自求平衡方案》和该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基础资料；

5.《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号——预测性财

务信息的审核》；

6.《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

7.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定

价目录》的通知（内发改价规范字[2018]736号）；

8. 其它调查分析数据；

9. 项目建设单位提供的有关收入、支出等基础数据；

10.委托方作出的声明或承诺。

二、项目基本情况

2.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2021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项目建设性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改建

专项债券申请单位：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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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单位：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主要工作职责包括贯彻

执行国家、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市关于住房、城市建设和人民防空的方

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全区城乡建设行业管理、房屋征收管理、市

政公用事业管理、住房保障、物业管理、人民防空有关工作规划、计

划并指导实施；贯彻住房制度改革政策以及国家工程建设相关标准及

自治区相关地方标准，监督管理建筑市场，实施全区城市建设和管理

工作，执行城市修补和生态修复的政策和制度，落实人民防空法律法

规，执行人民防空建设地方性标准，编制区民防空年度计划并组织实

施，拟定人民防空疏散计划、城市防空袭方案和实施计划等。

2.2项目建设规模与内容

本项目实施范围包括回民区六个办事处共 12个老旧小区改造子

项目，各子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明细如下：

1. 环河街办事处子项目

（1）华油宿舍等 4个老旧小区

本项目拟对回民区环河街道办事处辖区范围内的华油宿舍、电焊

机小区、牛街二区、水岸康居进行改造、涉及 16 栋楼，793户居民。

主要改造内容包括建筑物楼体工程、铺装硬化及绿化景观、管网及附

属设施、其他工程。

（2）三联化工小区

本项目拟对回民区环河街道办事处辖区范围内的三联化工小区

进行改造、涉及 13栋楼，658户居民。主要改造内容包括建筑物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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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工程、铺装硬化及绿化景观、管网及附属设施、其他工程。

2. 光明路办事处子项目

（1）阳光小区、金园东区

本项目拟对回民区光明路办事处辖区范围内的阳光小区、金园东

区进行改造、涉及 16 栋楼，1019 户居民。主要改造内容包括建筑

物楼体工程、铺装硬化及绿化景观、管网及附属设施、其他工程。

（2）供电局光明小区等 5个老旧小区

本项目拟对回民区光明路办事处辖区范围内供电局光明小区、大

运小区、光明路办事处宿舍、工行小区、钢百和燃料楼进行改造、涉

及 17 栋楼，753 户居民。主要改造内容包括建筑物楼体工程、铺装

硬化及绿化景观、管网及附属设施、其他工程。

3. 海拉尔西路办事处子项目

本项目涉及教导大队、十三中商品、综合楼、铁路动力小区、塔

布板利华小区等 4 个小区，涉及 15 栋楼，569 户居民。

主要改造内容包括基础类：线缆整治 1892m，屋面防水 1205㎡；

排水管网 DE160-400：1541m，给水管网 DE75-160:471m，供暖管网

DN100-150：2454m，雨水管网 790m，维修楼梯间刮腻子 13220 ㎡、

路面硬化 12390 ㎡，外墙保温、涂料粉刷 8640 ㎡。

完善类包括监控、路灯、绿化及配套用房等。其中安防监控系统

27 个，绿化面积 3600 ㎡，照明 51 个，新建门房 134 ㎡，新建物

业用房 100㎡，新建车棚 50 ㎡。

提升类：平房外保温、涂料 1500㎡，小区入口区道路硬化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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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4. 新华西街办事处子项目

（1）呼运 15号院、华建小区

本项目拟对回民区新华西路办事处辖区范围内的呼运 15 号院、

华建小区进行改造、涉及 19 栋楼，686 户居民。主要改造内容包括

建筑物楼体工程、铺装硬化及绿化景观、管网及附属设施、其他工程。

（2）呼运小区等 6个老旧小区

本项目拟对回民区新华西路办事处辖区范围内的呼运小区、建化

南北楼、交通院、呼运桥东小区、动力小区、探矿小区进行改造、涉

及 16 栋楼，869 户居民。主要改造内容包括建筑物楼体工程、铺装

硬化及绿化景观、管网及附属设施、其他工程。

5. 通道街办事处子项目

（1）奥威花园等 4个老旧小区

项目拟对回民区通道街办事处辖区范围内的奥威花园、新华桥铁

路小区（七栋房）、兴业公寓、通道街 9号楼进行改造、涉及 20栋

楼，1262户居民。主要改造内容包括建筑物楼体工程、铺装硬化及

绿化景观、管网及附属设施、其他工程。

（2）祥和一、二区

项目拟对回民区通道街办事处辖区范围内的祥和一、二区，金蒙

大院进行改造、涉及 17栋楼，1378户居民。主要改造内容包括建筑

物楼体工程、铺装硬化及绿化景观、管网及附属设施、其他工程。

（3）祥和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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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拟对回民区通道街办事处辖区范围内的祥和三区进行造、涉

及 17栋楼、1266户居民。主要改造内容包括建筑物楼体工程、铺装

硬化及绿化景观、管网及附属设施、其他工程。

6.中山西路办事处子项目

（1）金口岸小区等 9个老旧小区

本项目拟对回民区中山西路办事处辖区范围内的金口岸小区、心

月小区、文化宫 5号院、文化宫 8号院、文化宫 9号院、贝尔路 7号

院、交警小区、锦华公寓、祥和南园进行改造、涉及 26栋楼，1053

户居民。主要改造内容包括建筑物楼体工程、铺装硬化及绿化景观、

管网及附属设施、其他工程。

（2）温商小区等 4个老旧小区

本项目拟对回民区中山西路办事处辖区范围内的温商小区、防暴

队楼、市工会楼、内蒙工会楼进行改造、涉及 15栋楼，580户居民。

主要改造内容包括建筑物楼体工程、铺装硬化及绿化景观、管网及附

属设施、其他工程。

2.3项目投资与资金来源

项目总投资：31274.08 万元，由建设单位筹措 20274.08 万元，

申请专项债券 11000万元。资金构成详见下表：

资金构成表

序号 资金构成 名称 单位 金额 占比

1 项目资本金 项目单位出资 万元 20274.08 64.83%

2 申请专项债资金 申请专项债资金 万元 11000 35.17%

3 总投资 合计 万元 31274.0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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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核评估设定条件说明

“融资项目”债券发行规模与期限、收入测算、运营成本支出及其

他商业融资等测算因素，参考委托方出具的《融资项目自求平衡方案》

及提供的《项目可研报告》中所载信息和数据设定。

1.“融资项目”审核评估范围设定为《项目可研报告》确定的范围，

其中投资总额、收入与成本、投资计划等主要测算数据均由委托方提

供。

2.专项债券发行规模与期限

根据项目投资进度计划，本项目拟通过发行政府专项债券的方式

募集 11000万元，其中一期已成功申请专项债券 6000万元，本期申

请专项债券 5000万元，发行期 20年，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还本。

专项债券发行基本信息表

项目名称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2021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发行性质 发行年度 发行规模 债券品种 付息方式 发行期限

一期申请 2021年 6000万元
记账式固定利率

付息债券

半年付息到期

还本
20年

本期申请 2021年 5000万元
记账式固定利率

付息债券

半年付息到期

还本
20年

募集资金用途 拟用于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2021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合计募集规模 人民币：壹亿壹仟万元整 ￥110,000,000.00

预计发行费用 人民币：壹拾壹万元整 ￥110,000.00

3.债券利率设定

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第一批次）6000万元，期

限 20年，专项债券融资成本按 3.54%估算。

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第二批次）10000万元，期

限 20年，专项债券融资成本按 4.09%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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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利息支付时点设定为自起息日算，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年度

一次性归还本金。其中，考虑到计息期间与“融资项目”运营收益核

算期间的适配性，在“融资项目”发债当年年末均按照权责发生制原

则计提当年度利息费用，债券存续其它完整年度均视为当年度期初起

息期末结算利息费用，归还本金当年业务同上所述。

5.每年年末实现运营收益内涵为在各运营年度，扣除“经营成本”

及相关税费的“运营收益现金净流入”。

6.根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要求，本期发行的专项债券还本付

息资金来源为项目所对应的收入。上述各项收入中，除必要的运营成

本外，所收取的项目收入专门用于偿还专项债券本息。根据《项目可

研报告》，本期发行债券融资项目的运营测算期限为 20 年（即

2021-2041年），而项目专项债券发行期限为 20年。对此，按照项目

收益与融资平衡的原则，本期发行专项债券融资项目，按照项目投入

运营后专项债券存续年限进行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测算。

7.“融资项目”按假设和设定条件情况下项目本息覆盖倍数测算口

径均为融资项目在其运营测算期内所产生的“各年度运营净收益”累

计口径。

四、“融资项目”的合规合法性审批情况

1.本项目已于 2021年 1月 11日取得回民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

件《关于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2021年城镇老旧小区改工程（环河街办

事处三联化工小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回发改批[2021]1号）；

2.本项目已于 2021年 1月 11日取得回民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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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关于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2021年城镇老旧小区改工程（环河街办

事处华油宿舍等 4个老旧小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回发改批

[2021]2号）；

3.本项目已于 2021年 1月 11日取得回民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

件《关于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2021年城镇老旧小区改工程（光明路办

事处供电局光明小区等 5个老旧小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回

发改批[2021]3号）；

4.本项目已于 2021年 1月 11日取得回民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

件《关于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2021年城镇老旧小区改工程（光明路办

事处阳光小区、金园东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回发改批[2021]4

号）；

5.本项目已于 2021年 1月 11日取得回民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

件《关于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2021年城镇老旧小区改工程（海拉尔西

路办事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回发改批[2021]11号）；

6.本项目已于 2020 年 12月 23日取得回民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文件《关于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2021年城镇老旧小区改工程（新华西

路办事处呼运 15号院、华建小区）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回发改批

[2020]53号）；

7.本项目已于 2021年 1月 12日取得回民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

件《关于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2021年城镇老旧小区改工程（新华西路

办事处呼运小区等 6个老旧小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回发改

批[2021]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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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本项目已于 2021年 1月 11日取得回民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

件《关于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2021年城镇老旧小区改工程（通道街办

事处奥威花园等 4个老旧小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回发改批

[2021]7号）；

9.本项目已于 2021年 1月 11日取得回民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

件《关于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2021年城镇老旧小区改工程（通道街办

事处祥和三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回发改批[2021]6号）；

10.本项目已于 2021 年 1 月 11日取得回民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文件《关于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2021年城镇老旧小区改工程（通道街

办事处祥和一区、二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回发改批[2021]8

号）；

11.本项目已于 2021 年 1 月 12日取得回民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文件《关于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2021年城镇老旧小区改工程（中山西

路办事处温商小区等 4个老旧小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回发

改批[2021]14号）；

12.本项目已于 2021 年 1月 12日取得回民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文件《关于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2021年城镇老旧小区改工程（中山西

路办事处金口岸小区等 9个老旧小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回

发改批[2021]15号）。

五、“融资项目”审核评估情况

5.1项目收入评估分析

（1）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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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收入主要如下：改造小区的快递柜场地费、停车收费收入、

物业费收入等。

（2）预期收入

1.快递柜场地费

随着我国居民的消费升级，网购逐渐兴起，自快递柜进入末端市

场以来，就凭借灵活性、安全性和便捷性等优点，获得了大量居民的

认可，快递柜已经融入社区，成为居民生活的刚需。疫情当前，智能

快递柜作为“无接触配送”的重要载体，市场有望迎来需求爆发。

目前各小区快递柜数量一般根据小区居民户数的 30%-40%设定，

本项目合计包含六个办事处 12个老旧小区改造子项目，共计 209栋

楼 10886户，按照 30%的比例计算，应设置快递格口 3265个。按每

个柜体 30个格口计算，项目范围内各小区合计可容纳快递柜 109个，

本次测算中，结合各小区出入口及小区内公共场所实际情况，暂定项

目范围内快递柜数量为 91个。本项目范围内，各子项目预计快递柜

设置数量如下表所示：

各子项目快递柜数量表

序号 办事处 项目名称 改造规模 快递柜

1 环河街办事处
华油宿舍等 4个老旧小区 16栋楼，793户

13
三联化工小区 13栋楼，658户

2 光明路办事处
阳光小区、金园东区 16栋楼，1019户

15
供电局光明小区等 5个老旧小区 17栋楼，753户

3 海拉尔西路办事处 海拉尔西路办事处项目 15栋楼，569户 6

4 新华西街办事处
呼运 15号院、华建小区 19栋楼，686户

17
呼运小区等 6个老旧小区 16栋楼，869户

5 通道街办事处 奥威花园等 4个老旧小区 20栋楼、1262户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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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和一、二区 17栋楼、1378户

祥和三区 19栋楼、1266户

6 中山西路办事处
金口岸小区等 9个老旧小区 26栋楼、1053户

15
温商小区等 4个老旧小区 15栋楼、580户

合计 91

根据周边已建成小区数据及呼和浩特市同类老旧小区改造情况，

暂定本项目快递柜每个场地费为每年 1.5万元，每 5年增长 20%。

2.停车位收费

根据项目建设单位提供的统计数据，本项目范围内六个办事处所

改造老旧小区内停车位数量如下表所示：

各子项目停车位数量表

序号 办事处 项目名称 停车位

1 环河街办事处
华油宿舍等 4个老旧小区

406
三联化工小区

2 光明路办事处
阳光小区、金园东区

559
供电局光明小区等 5个老旧小区

3 海拉尔西路办事处 海拉尔西路办事处项目 132

4 新华西街办事处
呼运 15号院、华建小区

423
呼运小区等 6个老旧小区

5 通道街办事处

奥威花园等 4个老旧小区

1200祥和一、二区

祥和三区

6 中山西路办事处
金口岸小区等 9个老旧小区

454
温商小区等 4个老旧小区

合计 3174

本项目实施范围内各老旧小区均无地下车库，居民停车仅能依靠

地上停车位。本项目合作范围内 12个子项目共涉及 10886户居民，

停车位数量仅为 3174个，车位配比仅为 29%，远远难以满足居民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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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需求，因此预计项目范围内车位将满负荷出租。根据周边已建成小

区数据及呼和浩特市同类老旧小区改造情况，暂定本项目每个停车位

年收费为 3000元，每 5年增长 20%。

3.物业费

根据各子项目可研数据，本项目六个办事处所改造老旧小区建筑

面积如下表所示：

各子项目建筑面积表

序号 办事处 项目名称 建筑面积（㎡）

1 环河街办事处
华油宿舍等 4个老旧小区

99715
三联化工小区

2 光明路办事处
阳光小区、金园东区

110393
供电局光明小区等 5个老旧小区

3 海拉尔西路办事处 海拉尔西路办事处项目 44528

4 新华西街办事处
呼运 15号院、华建小区

129078
呼运小区等 6个老旧小区

5 通道街办事处

奥威花园等 4个老旧小区

402109祥和一、二区

祥和三区

6 中山西路办事处
金口岸小区等 9个老旧小区

114720
温商小区等 4个老旧小区

合计 900543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数据、周边已建成小区数据及呼和浩特市同类

老旧小区改造情况，暂定本项目物业费为每月每平米 1.5元，每 5年

增长 20%。

此外，考虑到本期债券预计于 2021年 10月发行，存续期 20年，

即 2021年 10月-2041年 10月，因此测算债券存续期内收入时，2041

年收入按照 10/1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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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税金测算

本项目涉及的税金主要包括增值税及附加。

本项目的进项税测算，各项税率按照如下测算：修理维护费用税

率为 9%，管理成本税率为 6%。

本项目的销项税测算，停车费收入税率为 9%，物业费收入税率

为 6%，城建税的税率为 7%、教育附加税的税率为 3%、地方教育附

加税的税率为 2%。

债券存续期（2021—2041年）各年预测收入数据如下表所示：

“融资项目”运营收入与增值税及附加测算汇总表

单位：万元

年份 项目运营收入 增值税及附加 净收入

第 1年 0.00 0.00 0.00

第 2年 2709.68 190.85 2518.83

第 3年 2709.68 190.75 2518.93

第 4年 2709.68 190.65 2519.03

第 5年 2709.68 190.54 2519.14

第 6年 2709.68 190.44 2519.24

第 7年 3251.61 229.51 3022.10

第 8年 3251.61 229.40 3022.21

第 9年 3251.61 229.29 3022.32

第 10年 3251.61 229.17 3022.44

第 11年 3251.61 229.05 3022.56

第 12年 3901.94 275.95 3625.99

第 13年 3901.94 275.83 3626.11

第 14年 3901.94 275.70 3626.24

第 15年 3901.94 275.57 3626.37

第 16年 3901.94 275.44 3626.50

第 17年 4682.32 331.73 4350.59

第 18年 4682.32 331.60 435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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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年 4682.32 331.46 4350.86

第 20年 4682.32 331.32 4351.00

第 21年 3901.94 275.98 3625.96

合计 71947.35 5080.24 66867.11

根据以上项目收入测算相关，结合项目专项债券发行计划，本项

目投入经营后，在专项债券存续期（2021-2041年）内可实现经营收

入总额约为 71947.35万元，其中上缴增值税及附加总额约为 5080.24

万元。对此，按照专项债券偿还要求，项目收入实行分账管理制度，

其中偿还专项债券本息的资金，以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方式

向财政部门缴纳，专项用于专项债券的本息偿付，本项目收入约

66867.11万元。

5.2项目经营成本评估分析

（一）成本估算依据和说明

（1）成本估算的依据是成本各构成要素的现行价格及税费标准。

生产期各年不考虑物价总水平上涨因素。

（2）经营成本：人员薪资、修理维护费用以及管理成本构成。

（二）成本估算

1.总成本的构成要素

本项目运营成本主要包括人员薪资、修理维护费用以及管理成

本。

2.年总成本估算

年均费用根据项目运营期预计情况，采用指标估算法估算预计运

营期正常年费用。该项目成本费用支出有以下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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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员薪资

人员薪资主要指管理人员及物业服务人员薪资，本项目暂定运营

人员 97人，工资标准按照每人每年 6万元测算。考虑到未来通货膨

胀情况，人员薪资按每年 2%涨幅测算。

（2）修理维护费用

修理维护费用主要指公共区域维护、设施维修等费用，暂按照项

目经营收入的 3%进行估算。

（3）管理成本

管理成本主要指每年度发生的管理费用及其他费用，暂按照每年

度 80万元进行估算，考虑到未来通货膨胀情况，按每年 2%涨幅测算。

此外，考虑到本期债券预计于 2021年 10月发行，存续期 20年，

即 2021年 10月-2041年 10月，因此测算债券存续期内成本时，2041

年收入按照 10/12计算。

（4）财务费用

本项目财务费用主要为发行专项债 11000 万元，每半年计息一

次，正常年份支付利息额 416.9万元。

“融资项目”总成本费用汇总表

单位：万元

年份
经营成本 专项债券利

息
合 计

人员薪资 维修维护费用 管理费用

第 1年 0.00 0.00 0.00 212.40 212.40

第 2年 582.00 81.29 80.00 416.90 1160.19

第 3年 593.64 81.29 81.60 416.90 1173.43

第 4年 605.51 81.29 83.23 416.90 1186.93

第 5年 617.62 81.29 84.90 416.90 1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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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年 629.98 81.29 86.59 416.90 1214.76

第 7年 642.58 97.55 88.33 416.90 1245.36

第 8年 655.43 97.55 90.09 416.90 1259.97

第 9年 668.54 97.55 91.89 416.90 1274.88

第 10年 681.91 97.55 93.73 416.90 1290.09

第 11年 695.54 97.55 95.61 416.90 1305.60

第 12年 709.45 117.06 97.52 416.90 1340.93

第 13年 723.64 117.06 99.47 416.90 1357.07

第 14年 738.12 117.06 101.46 416.90 1373.54

第 15年 752.88 117.06 103.49 416.90 1390.33

第 16年 767.94 117.06 105.56 416.90 1407.46

第 17年 783.30 140.47 107.67 416.90 1448.34

第 18年 798.96 140.47 109.82 416.90 1466.15

第 19年 814.94 140.47 112.02 416.90 1484.33

第 20年 831.24 140.47 114.26 416.90 1502.87

第 21年 706.55 117.06 97.12 204.50 1125.23

合 计 13999.77 2158.44 1924.33 8338.00 26420.54

5.3“融资项目”运营测算期自求平衡评估分析

（1）基本假设条件及预测依据该项目融资现金流入主要通过“融

资项目”运营收入实现。“融资项目”销售量、收费标准、运营测算

期间各年度收入和各运营年度项目经营成本等预测数据，均以《项目

可研报告》和《融资项目自求平衡方案》中所载预测数据为审核依据。

根据《融资项目自求平衡方案》提出的专项债券发行计划安排，

假设自 2021年首次发债，在连续 20年履行还本付息义务完毕。债券

本息偿付资金由“融资项目”每年实现的运营测算期净收益（即不偿

付专项债券本金、利息及相关税费口径，下同）累计额。其中“融资

项目”各运营年度实现运营利润情况如下列“融资项目”经营期预期

收益预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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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项目”现金流净收益测算表

单位：万元

年份 运营收入 增值税及附加 经营成本 净收益

第 1年 0.00 0.00 0.00 0.00

第 2年 2709.68 190.85 743.29 1775.54

第 3年 2709.68 190.75 756.53 1762.40

第 4年 2709.68 190.65 770.03 1749.00

第 5年 2709.68 190.54 783.81 1735.33

第 6年 2709.68 190.44 797.86 1721.38

第 7年 3251.61 229.51 828.46 2193.64

第 8年 3251.61 229.40 843.07 2179.14

第 9年 3251.61 229.29 857.98 2164.34

第 10年 3251.61 229.17 873.19 2149.25

第 11年 3251.61 229.05 888.70 2133.86

第 12年 3901.94 275.95 924.03 2701.96

第 13年 3901.94 275.83 940.17 2685.94

第 14年 3901.94 275.70 956.64 2669.60

第 15年 3901.94 275.57 973.43 2652.94

第 16年 3901.94 275.44 990.56 2635.94

第 17年 4682.32 331.73 1031.44 3319.15

第 18年 4682.32 331.60 1049.25 3301.47

第 19年 4682.32 331.46 1067.43 3283.43

第 20年 4682.32 331.32 1085.97 3265.03

第 21年 3901.94 275.98 920.73 2705.23

合 计 71947.35 5080.24 18082.54 48784.58

（2）融资项目收益和现金流覆盖融资还本付息情况“融资项目”

偿付拟发行债券的资金来源为项目建成交付使用后产生的“运营净收

益”现金流入。对此，通过对“融资项目”预期收益的测算，该项目

在债券存续期内可用于偿还债券本息的项目现金流入总额为

71947.35万元，扣除增值税及附加、运营成本费用（不含折旧摊销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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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现金流出（不含债券本息偿付）总额 23162.78万元后，可用于偿

还专项债券本息的项目收益总额为 48784.57万元，“融资项目”在

专项债券存续期内，需偿付的专项债券本息和为 19338万元。该项目

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运营期各年的累计现金流量均未出现负数，表明

该项目自身的运营收入能够覆盖运营支出，现金流量比较充足。该项

目测算在收费年限内均能实现项目收支平衡，可用项目产生的收入偿

还本息。项目资金保障倍数见下表：

项目预期收益对债券本息覆盖倍数测算表

根据“融资项目”覆盖专项债券存续期的运营收入与成本费用测

算数据，“融资项目”运营期内的现金流量情况如下列“融资项目”

运营期内现金流量测算表所示，其中各运营年度的累计净现金流均未

出现负数，表明“融资项目”的收入与支出能够实现总体平衡。融资

平衡测算核实详见下表：

“融资项目”运营期内现金流量测算表

单位：万元

年度

收入 扣除项目 可用于资

金平衡的

项目净收

益(C)

专项债支付本息情况

项目现金

流入合计

项目现金

流出合计

债券应付

利息
应付本金

应付本息

合计（A)

第 1年 0.00 0.00 0.00 212.40 0.00 212.40

第 2年 2709.68 934.14 1775.54 416.90 0.00 416.90

第 3年 2709.68 947.28 1762.40 416.90 0.00 416.90

第 4年 2709.68 960.68 1749.00 416.90 0.00 416.90

第 5年 2709.68 974.35 1735.33 416.90 0.00 416.90

测算期
项目总收

入（万元）

项目总支出

（万元）

项目总收益

（万元）

债券本息和

（万元）

收益对本息

覆盖倍数

债券存续期（2021
年-2041年）

71947.35 23162.78 48784.57 19338.00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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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年 2709.68 988.30 1721.38 416.90 0.00 416.90

第 7年 3251.61 1057.97 2193.64 416.90 0.00 416.90

第 8年 3251.61 1072.47 2179.14 416.90 0.00 416.90

第 9年 3251.61 1087.27 2164.34 416.90 0.00 416.90

第 10年 3251.61 1102.36 2149.25 416.90 0.00 416.90

第 11年 3251.61 1117.75 2133.86 416.90 0.00 416.90

第 12年 3901.94 1199.98 2701.96 416.90 0.00 416.90

第 13年 3901.94 1216.00 2685.94 416.90 0.00 416.90

第 14年 3901.94 1232.34 2669.60 416.90 0.00 416.90

第 15年 3901.94 1249.00 2652.94 416.90 0.00 416.90

第 16年 3901.94 1266.00 2635.94 416.90 0.00 416.90

第 17年 4682.32 1363.17 3319.15 416.90 0.00 416.90

第 18年 4682.32 1380.85 3301.47 416.90 0.00 416.90

第 19年 4682.32 1398.89 3283.43 416.90 0.00 416.90

第 20年 4682.32 1417.29 3265.03 416.90 0.00 416.90

第 21年 3901.94 1196.71 2705.23 204.50 11000.00 11204.50

合 计 71947.35 23162.78 48784.58 8338.00 11000.00 19338.00

本息覆盖倍

数 B(C/A)
2.52

（1）建设期债券利息暂定由项目建设单位先行垫付，待项目产

生收益后，再进行偿还。

（2）债券存续期内出现的年度其他资金缺口，暂定由财政提供

补贴或由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统筹安排解决。

（3）若项目实施过程中现金流充足且有结余，可根据实施情况

适当提前偿还债券本金。

5.4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敏感性分析

1.收入变动压力测试

本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的收入变动压力测试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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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变动压力测试分析表

本息覆盖率-压力测试 -10% 0 10%

收入变动情况敏感性分析

债券资金本息覆盖率 2.15 2.52 2.89

经测算，专项债券资金本息覆盖率能抵抗收入变动在±10%范围

内变动所带来的影响，当收入变动达±10%情况下专项债券资金本息

覆盖率最低为 2.15倍，最高为 2.89倍，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风险抵

抗能力。

2.债券利率变动压力测试

本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的债券利率变动压力测试结果如下：

债券利率变动压力测试分析表

本息覆盖率-压力测试 -10% -5% 0 5% 10%

债券利率变动情况敏感性分析

债券资金本息覆盖率 2.58 2.55 2.52 2.50 2.47

经测算，专项债券资金本息覆盖率能抵抗债券利率变动在±10%

范围内变动所带来的影响，当债券利率变动达±10%情况下专项债券

资金本息覆盖率最低 2.47倍，最高 2.58倍，依然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与风险抵抗能力。

六、“融资项目”审核评估结论

通过我们对委托方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审核，提出“融资项目”审

核评估结论如下：

经专项审核评估，我们未发现《项目可研报告》和《融资项目自

求平衡方案》中关于“融资项目”计算期各年度现金流的测算结果存在

明显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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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建设融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

项审核要求，根据我们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和资本市场的调研，认为

“融资项目”可以以相较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

金筹措，为融资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保证融资项目的顺利实施。

同时，融资项目运营收入和财政补贴收入作为项目融资资金还款来

源，为项目建设提供了较为充足、稳定的现金流入，能够满足项目建

设融资还本付息要求。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相关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

假设前提下，本融资项目拟发行的专项债券预期偿债来源能够合理保

障偿还融资本息，实现融资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达到 1.2倍以上。

七、潜在影响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结构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根据项目建设方案和运营模式，结合当前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环

境和项目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本项目潜在影响项目收益和融

资平衡结构的风险及其防范措施主要如下：

7.1市场风险及控制措施

市场风险：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

化，国家经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

利率波动将会对本项目的财务成本产生一定影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

收益的平衡。

风险控制措施：要求项目单位合理安排债券发行金额和债券期

限，做好债券的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资金准备。密切关注宏观经济

市场，充分与市场机构沟通，选择合适的发行窗口，降低财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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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7.2财务风险及控制措施

财务风险：如果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受市场因素影响，项目施工

所需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将导致项目施工成本增加，财务负担加重，

进而影响项目建设进度，以及项目建设期内专项债券的利息兑付，因

此面临一定财务风险。

风险控制措施：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过程中，在测算项目总

投资时已考虑相关风险。同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加强项目施工预

算管理、招标及合同管理，尽可能控制建设成本。如在项目建设过程

中由于建设成本增加，导致财务风险出现，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将通过统筹安排财政资金，以调整增加对应项目资本金的

方式，确保项目顺利建设以及项目建设期内所发专项债券利息的全额

兑付。

7.3管理风险及控制措施

管理风险：准经营性项目建设具有周期长、资金投入大等特点，

在实施过程中设计方案的变化、项目管理单位的组织管理水平、项目

施工单位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可能发生的突发性工程事故等因

素，会对项目建设产生一定的不确定性。

风险控制措施：要求各项目单位严格按照要求做好设计、勘察工

作，选择具有较高技术与管理水平的承建商，督促施工队伍积极学习、

引进先进、可靠的施工技术和装备，加强施工安全管理，保证项目工

期和质量。



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2021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财务评估报告

内蒙古誉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6

7.4经营风险及控制措施

经营风险：经营风险是指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若项

目投入运营后的收入未能达到预测值，将影响项目整体收益，对债券

还本付息产生影响。同时，项目日常经营性支出涉及人力成本、维修

费用等变动因素，实际支出增加也降低偿债能力。

风险控制措施：要求项目管理单位密切关注市场情况，加强项目

运营及资金管理，压缩不合理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证还本付

息资金。因项目取得的专项收入暂时难以实现，不能偿还到期债券本

金时，可在专项债务限额内发行相关专项债券周转偿还，项目收入实

现后予以归还。

7.5政策风险及控制措施

政策风险：本项目总投资 31274.08万元，扣除项目单位投资资

金 20274.08万元，申请发行专项债券 11000万元。若国家针对专项

债券发行政策进行调整，可能导致债券还本付息发生变化，进而影响

项目后续运行。

风险控制措施：本次债券发行是依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

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和《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实施，国家相关政策变化可能性较小。同时，如遇国家政策调整，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根据调整后的国家政策，积极

统筹安排，多渠道筹措项目建设后续资金，确保项目按期完工，并顺

利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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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期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2021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属于呼和浩特市发展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

中可能对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结构产生影响的各项风险均处于较低

水平，发生风险的可能性较小，不会对该项目的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

结构造成重大影响。

八、投资者保护措施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债务规模与其经济发展水

平相适应，债务风险稳定、可控。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一直高度重视债务管理工作，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不断完善相关制

度，着力控制债务规模，有效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

（1）建立健全债务管理制度。大力推进健全债务管理规则制定。

对债务管理做了全新的规定：一是实行限额控制、统一举借。各级政

府举债，需在中央批准的限额内由自治区级政府统一发行政府债券，

全区举债额度由区政府报区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除此之外各级政府

不得以其他任何方式举债。二是纳入预算管理。各级政府要将一般债

务收支纳入公共预算管理，将专项债务收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

理，强化监管，并实行债务公开。三是强化监督机制。建立债务风险

预警机制和常态化债务审计机制，将政府性债务管理纳入区政府年度

目标责任考核范围，强化责任追究，逐步形成“借、用、还”相统一的

政府性债务管理机制。

（2）积极做好政府债券自主发行工作。按照中央有关政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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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债务统计清查，债务控制，债券申请等工作，与债权人、债务人、

各级财政部门进行了三方数据核对，顺利完成了全年各批次政府债券

发行。同时对债券资金使用、拨付、会计核算等后续工作提出明确要

求，切实加强债券资金管理。

（3）完善债务统计制度和风险预警机制。近年来，呼和浩特市

回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参加上级有关部门进行了债务统计软件培

训，明确操作要求，统一填报口径，规范数据填报工作，强化财政部

门对填报数据的审核力度，确保债务数据能全面、准确、真实反映全

区政府性债务情况，实现对政府性债务的全口径管理和动态监控。在

摸清债务底数的基础上，确定了偿债计划，加大偿债力度，逐步降低

债务风险，确保政府性债务规模适中、风险可控。

（4）建立债务考核约束机制。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进一步加强了政府性债务管理的考核力度。今后将每年

对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债务风险预测并上报上级政

府；将政府性债务管理和风险情况作为一项硬指标，纳入年度目标责

任考核范围，对违规举债、管理不力、风险大幅攀升的部门，追究主

要负责人的责任。

九、资金管理方案

项目本级人民政府、财政局、主管部门、项目建设单位建立起完

善的专项债券资金使用管理制度，明确各部门职责，加强债券资金使

用监管，组织开发新增债券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确保债券资金合规使

用，提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率，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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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严格执行专项债券资金专款专用的原则，将建立明确主管

部门及职责，执行严格的流入管理和流出管理制度，并按照（财预

[2017]89号）以及（中发 [2018]34号）文的要求进行绩效评价，加

强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1）主管部门及职责

本项目行业主管部门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

要职责为负责按照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2021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要求并根据建设任务、成本等因素，做好专项债券项目的规划期限、

投资计划、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预期收入等测算，做好本项目专项

债券年度项目库与政府债务管理体系的衔接，配合做好专项债券发行

各项准备工作，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的监控，并统筹协调相关部门保

障项目建设进度，如期实现专项收入。

（2）资金流入管理

项目资金流入主要包括资本金、债券资金和项目收入流入。

本项目资本金主要来源于项目单位自筹。对于已到位的项目资本

金，应严格按资金需求进度进行支付。

本项目专项债券资金到位后，由呼和浩特市财政局及时将债券资

金拨付至项目主管单位，由项目主管部门统一监督管理。在商业银行

开立独立于日常经营账户的债券资金管理专用账户（以下简称债券资

金专户），专账核算，专款专用，不得挪用，用于专项债券募集资金

的接收、存储及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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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收入专款专用，用于本项目债券本息的偿付。

（3）资金流出管理

本项目资金流出主要包括项目建设投资支出、债券本息偿付和项

目运营成本。关于建设投资等投资支出，负责实施的施工单位按照进

度提出申请，并报送监理单位、项目单位，施工单位需如实填写专项

债券资金支付审批表、已完工程量、综合单价、变更、索赔凭证、工

程进度等要件，并抄送项目单位，经项目单位同意后，必要时引入第

三方审计单位协助工程量及工程费用的支付，方可从专用账户中拨付

资金。 关于债券本息偿付，项目收入实现后，由项目单位准备需要

到期支付的债券本息，并将项目收益转至市财政局，由市财政向自治

区财政缴纳本期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

项目运营成本严格按计划支出，预算外支出要上报审批。

（4）资金预算绩效评价

市财政局将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文的要求，将专项债券资金的使用纳

入到项目主管单位的绩效评价范围之内，绩效评价结果将决定债券资

金的拨付额度及拨付进程及同类项目政府专项债的再次申报批复。

十、审核需要说明的事项

1.根据本项目的发生背景和委托目的，本项目专项审核并非执行

审计程序，因而不能提供审计之保证，以及发表审计意见。

2.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运营测算期限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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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预测参数发生变化可能形成实质性影响，导致实际结果可能与预

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3.本项目专项审核评估结论，是在委托方所提供的相关申报资料

基础上进行审核确认的。委托方应对报审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相

关性和准确性负责。

十一、本报告的使用范围

本专项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和政府有关部门对委托人申请发行

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时参考使用，不得用于本报告所

限定范围以外的其他用途，委托方及相关当事人因使用报告不当造成

的后果，与执行本专项审核评估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所在会计师事务

所无关。

内蒙古誉华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普通合伙）

中国·呼和浩特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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